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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０１

股票简称：中海科技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１

中海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取得专利证书和软件著作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海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期陆续取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专

利及国家版权局颁发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一、取得的专利证书情况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保护期

限

专利号 专利类型 专利权人

１

发电机数字式快速

精准自整步并车控

制方法

２００８．１２．０５

—

２０２８．１２．０４

ＺＬ２００８１０２０４０９５．３

发明

中海网络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２

一种户外电磁兼容

控制箱的箱体结构

２０１１．０４．２７

—

２０２１．０４．２６

ＺＬ２０１１２０１２７７４０．３

实用新型

中海网络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３

一种控制箱的脱卸

式密封铰链

２０１１．０４．２７

—

２０２１．０４．２６

ＺＬ２０１１２０１２７６４７．２

实用新型

中海网络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４

一种燃煤热载体炉

高精度温度调节燃

烧控制方法

２００８．１２．０９

—

２０２８．１２．０８

ＺＬ２００８１０２０４２３８．０

发明

上海交技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

二、取得的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情况

序号 著作权名称

著作权保护

期限

登记号 取得方式 权利范围 著作权人

１

交技匝道控制

器控制模块软

件

Ｖ１．０

２０１０．０５．１０

—

２０６０．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ＳＲ０１５４３６

原始取得 全部权利

上海交技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

备注：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完成由“上海交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中海网络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工商变更，部分专利证书的专利权人及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的著作权

人变更事项正在办理中。

上述专利及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已在公司部分产品和解决方案中得到应用， 对公司开拓

市场及推广产品会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有利于公司发挥主导产品和解决方案的自主知识

产权优势，持续创新，保持技术领先，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中海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１７

证券简称：联合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１

山东联合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

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１

，

３７２

，

５９３

，

９３８．６１ ８７１

，

７３１

，

２５２．０４ ５７．４６％

营业利润

１３２

，

２８１

，

２４２．５０ ９０

，

７０８

，

０８３．９９ ４５．８３％

利润总额

１４５

，

０２８

，

２０５．３３ １０４

，

３７５

，

９４０．６７ ３８．９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２２

，

６１８

，

３４８．６２ ８５

，

２５７

，

７８３．０８ ４３．８２％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５５ ０．３８ ４４．７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３．７３％ １０．７８％ ２．９５％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１

，

４０４

，

１９９

，

８２８．４４ １

，

３０６

，

８１４

，

７４４．１０ ７．４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９４０

，

４４６

，

４９２．４９ ８３２

，

７８３

，

４３１．６５ １２．９３％

股本

２２２

，

９８４

，

０００．００ ２２２

，

９８４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４．２２ ３．７３ １３．１４％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既定的发展战略，立足于主营业务，保持了生产经营工作的平稳较快发展，实现了主

要经济指标的较快增长，营业总收入、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比上年增

长

５７．４６％

、

４５．８３％

、

３８．９５％

、

４３．８２％

，出现较大增长的主要原因是

①

公司充分运用产品结构互补优势，动态的调整了产品结构，根据产品市场情况，减少了市场表现

不强的产品的产销量，转产畅销产品；

②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山东联合丰元化工有限公司共收到了政府补

助

１４９３

万元；

③

全资子公司山东新泰联合化工有限公司“

３

万吨

／

年三聚氰胺工程”竣工投产。

１１

月

１９

日发

生安全生产事故后，公司立即对其在运行的合成氨及尿素生产线进行了停车，目前正按照政府要求进行

安全检查和整顿工作，现在因事故调查分析进行中，尚不能确定具体复产日期。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三季度报告中预告

２０１１

年度净利润同比变动幅度的预计范围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５０％－８０％

，因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新泰联合化工有限公司发生爆

燃事故，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发布的《关于子公司发生安全生产事故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１

）

中，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预告进行了修正，预计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

增长幅度修正为

４０％－７０％

。现经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数据的初步核算，预计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为

４３．８２％

，在修正后的预告范围内。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无

五、其他说明

无

六、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王宜明、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李峰、会计机构负责人潘月峰签字并盖章的比

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山东联合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５５

股票简称：九龙山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

９００９５５

九龙山

Ｂ

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

８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０

日以传真及邮件方式向各

位董事发出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８

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０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通

讯方式召开。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宁波银行上海分行申请人民币

１５００

万元借款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宁波银行上海分行申请人民币

１５００

万元的流动资金借款， 借款期限为

１

年。

公司以持有的位于上海世纪大道

１５００

号东方大厦

４

楼的

４０２

室房屋产权为该笔借款提供担

保。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浙江九龙山开发有限公司向农业银行平湖支行申

请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借款的议案。

同意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浙江九龙山开发有限公司向农业银行平湖支行申请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的流动资金借款，借款期限为

１

年。下属全资子公司平湖九龙山房悟置业有限公司

以其持有的平湖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０３２４９

号土地证为该笔借款提供担保，该土地证面积为

４８０００

平方米。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５５

股票简称：九龙山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４

９００９５５

九龙山

Ｂ

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１

、被担保人名称：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股份公司”或“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累计为其担保金额：本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１

，

５００

万元，累计为其担保

金额为人民币

１

，

５００

万元。

２

、被担保人名称：浙江九龙山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发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累计为其担保金额：本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累计为其担保

金额为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累计金额：截止本公告出具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总

额累计为人民币

１７

，

３００

万元。其中，公司为本身累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１

，

５００

万元，对控股及

参股子公司累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１５

，

８００

万元。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８

次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以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

１

、《关于公司向宁波银行上海分行申请人民币

１５００

万元借款的议案》；

２

、《关于

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浙江九龙山开发有限公司向农业银行平湖支行申请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借

款的议案》。

本次担保方式分别为：

１

、公司以持有的位于上海世纪大道

１５００

号东方大厦

４

楼的

４０２

室房屋产权为股份公司借

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一年。截止本公告日，本次担保协议尚未签署；

２

、 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平湖九龙山房悟置业有限公司以其持有的平湖国用 （

２０１１

）第

０３２４９

号土地证为开发公司借款提供担保，该土地证面积为

４８０００

平方米。担保期限一年，本

次担保协议已经签署。

本次担保发生后，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１７

，

３００

万元。

本次担保不需经股东大会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被担保人名称：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万航渡路

８８８

号

７

楼

Ｃ

座

法定代表人：李勤夫

经营范围：房地产、商业房产综合开发、印刷、造纸、进出口业务（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

证经营）。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

１４

日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股份公司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２９０

，

６１０

万元、 负债总额人民币

１０１

，

４３９

万元、 净资产人民币

１８４

，

６５９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股份公司净利润为人民币

１１７

，

３８６

，

９２４．４７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２

、被担保人名称：浙江九龙山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平湖市九龙山

法定代表人：李勤夫

经营范围：平湖国用（

２００４

）字第

２１－３０４

号、平湖国用（

２００６

）第

２１－３０２

、平湖国用（

２００６

）

第

２１－３０３

号、平湖国用（

２００６

）第

２１－３０４

号、平湖国用（

２００７

）第

２１－３０８

号、平湖国用（

２００７

）第

２１－３１２

号、平湖国用（

２００７

）第

２１－３１３

号、平湖国用（

２００７

）第

２１－３１４

号、平湖国用（

２００９

）第

１０４０２

号、平湖国用（

２００９

）第

０７２９１

号、平湖国用（

２００９

）第

０８６７４

号、平湖国用（

２０１０

）第

０８６５８

号普通商住房开发及经营，园林绿化，生态旅游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大型餐馆。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

９

日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浙江九龙山开发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２５９

，

８８２

万元、负债

总额人民币

２４４

，

２７３

万元、 净资产人民币

１５

，

６０９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２

月净利润为人民币

８４００

万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股份公司及开发公司借款期限，担保金额分别为

人民币

１

，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总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３

，

５００

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股份公司及开发公司经营业务稳定，偿还债务能力强，贷款逾期可能

性较小。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出具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总额累计情况如下：

担保人 被担保人 币种 授信额度

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茉织华印务有限公司 人民币

３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茉织华印刷有限公司 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浙江九龙山开发有限公司 浙江成城建设有限公司 人民币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平湖九龙山海洋花园度假有限公司 浙江成城建设有限公司 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九龙山园林绿化工程有

限公司

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九龙山园林绿化工程有

限公司

人民币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币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平湖九龙山房悟置业有限公司 浙江九龙山开发有限公司 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１７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担保累计金额为人民币

１７

，

３００

万元， 其中对控股及参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累计金额为

人民币

１５

，

８００

万元，对外累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０

万元。上述担保数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９．８６％

、

９．００％

、

０％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９３

证券简称：东凌粮油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２

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分红情况的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公司现有股利分配政策

经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现行有效的 《公

司章程》中规定的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如下：

第一百六十五条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股东的合理投资回报，公司实行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在公司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即公司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所余的税后利润）为正值

的情况下，原则上当年应向股东派发一定比例的现金红利，具体的现金分红比例将根据公司

的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由公司董事会制订分配预案，报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实

施。

第四十二条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违反规

定的，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和公司社会公众股股东负有诚信义务。 控股股东应

严格依法行使出资人的权利，控股股东不得利用利润分配、资产重组、对外投资、资金占用、

借款担保等方式损害公司和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合法权益， 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损害公司和

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利益。

若公司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 公司在实施现金分配时应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

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对大股东所持股份采用“占用即冻结”的机制，即发现控股股东侵占资产应立即申请司

法冻结，凡不能以现金清偿的，通过变现股权偿还侵占资产。

二、最近三年现金分红及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使用情况

最近三年现金分红情况：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三年合计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４２０．８６ ５６４０．１５ １９１４３．７５ ２５２０４．７６

当年分配现金股利

０ ０ ０ ０

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的

比率（

％

）

０ ０ ０ ０

最近三年当年实现利润及使用情况如下：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４２０．８６

万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２００９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５６４０．１５

万元，用于公司固定资产投资及补充

公司流动资金。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

１８４８５．３５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１９１４３．７５

万元， 用于公司固定资产投资及补

充公司流动资金。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约为

１７８５１．３０

万元（未经审计）。

三、未来提高利润分配政策透明度的工作规划

公司将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和股东意愿，重视对股东的合理投资回报，不断提高公司分红

政策的透明度，完善公司股利分配政策，严格履行相关程序，实现股利分配政策的稳定性和

持续性，切实提升对公司股东的回报。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董事会未就公司

２０１１

年的分配情况进行任何形式的讨论和决议，敬

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４５

公司简称：

*ＳＴ

钛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９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管理人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披露的时间和预计的业绩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三季度报告》中预计

２０１１

年度净利润的范围为：

亏损

９３００

—

９８００

万元。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

２０１１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情况如

下：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亏损：

１３５００

万元–

１４０００

万元 盈利：

１０８５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次所预计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５

日，安徽金星钛白（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星钛白”）与山东东佳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佳集团”）在本公司及股东方的监督下进行了托管资产的交

接， 金星钛白同时派驻了部分专业技术人员对生产线进行了全面调查和了解， 发现

１００＃

、

２００＃

生产线设备、储槽和管道严重腐蚀，生产线跑冒滴漏严重收率低，现场环境恶劣安全隐

患多，产品质量差、能源动力消耗远远高于行业一般水平，生产极度不经济。金星钛白决定生

产线于

８

月

２０

日全面停产，并先行对

２００＃

生产线进行检修，重点对现场环境和安全隐患进行

治理，对部分制约产品产量、质量的工艺和设备进行检修或改造，

１０

月

２２

日开车复产，

９

月、

１０

月形成较大数额的停产损失。

２

、开车复产后为了恢复

Ｒ２１５

钛白粉品牌形象，提高产品的边际贡献，金星钛白要求改

变单一追求产量的生产理念，要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前提下，逐步恢复产能，

１１

月、

１２

月实际产

量比预计产量低。

３

、检修期间对生产线报废设备拆除清理，形成固定资产清理损失。

四、其他情况说明

１

、公司董事会及管理人就业绩预告修正带来的不便向广大投资者表示歉意。

２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是根据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计算得出，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

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嘉峪关市人民法院作出（

２０１２

）嘉法民重整字第

０１－１

号《民事裁定

书》，裁定受理申请人天水二一三机床电器厂兰州天兰机电产品经营部对被申请人本公司的

重整申请，并于同日作出（

２０１２

）嘉法民重整字第

０１－２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本公司重整，同

时指定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为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本公司进

入破产重整。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重整期间，本公司存在因《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原因被

暂停上市，或依《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原因（如重整计划未获通过等）被宣告

破产清算的风险；若本公司被宣告破产清算，根据《上市规则》

１４．３．１

的规定，本公司股票将面

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本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程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

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司所有

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管 理 人

二〇一二年一月三十一日

股票代码：

002046

股票简称：轴研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02

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配股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2

年

1

月

30

日，本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关于核准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配股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2]110

号

)

文件，公司

配股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具体内容如下：

一、核准公司向原股东配售

32,427,000

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配股说明书及发行公告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

四、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 应

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核准文件要求和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在

核准文件有效期内实施本次配股。

特此公告。

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

月

31

日

股票代码：

600173

股票简称：卧龙地产 公告编号：临

2012-009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二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的召集和出席情况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二

○

一二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会

议

"

）于

2012

年

1

月

31

日在浙江省上虞市经济开发区人民西路

1801

号公司办公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50

名，代表所

持表决权的股份

377,502,391

股，占社会公众股股份总数的

52.06%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共

3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376,612,822

股， 占社会公众股股份总数的

51.94%

；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47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889,569

股，占社会公众

股股份总数的

0.1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

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建成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终止实施

<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

>

的议案》

同意

376,986,819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

，反对

395,552

股，

弃权

120,020

股，大会通过该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二

○

一二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的资

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未违反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二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召开二

○

一二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一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124

证券简称

:

天邦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07

宁波天邦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宁波天邦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方式召开。会议于

2012

年

1

月

31

日上午

9

：

30

在上海市松江区松卫北路

665

号企福天地

9

楼公司上海行政中心会议室召

开。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吴天星主持了此次股东大会。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13

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02,

369,12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9.81%

。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

、以

102,369,126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此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1

月

10

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的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2-002

），及《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2-003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束晓俊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

书认为：天邦股份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

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

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宁波天邦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承义证字

[2012]

第

7

号《关于宁波天邦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2012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宁波天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2

月

1

日

证券代码：

002359

证券简称：齐星铁塔 公告编号：

2012-002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国家电网中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合同主要内容

近日， 公司收到国家电网公司招投标管理中心及相关代理机构发给本公司的中标通知

书，在国家电网公司四川藏区电网建设及灾后加固提高项目线路材料（

0711-110TL179

）的

招标活动中，我公司为此项目第一分标

"

铁塔

"

的中标人，共中

2

个包，中标总价为

3,489.50

万

元。公司将按要求与项目单位签订书面合同。

此次招标活动由国家电网公司招投标管理中心及相关代理机构， 采用公开招标方式进

行。

公司已于

2012

年

1

月

19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网上发布了《山东

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家电网中标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12-001

。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国家电网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12

月

29

日，以建设运营电网为核心业务，注册资金

2,000

亿

元。

公司为国家电网公司集中规模招标采购

2011

年第一、三、四、五、六批项目主设备

/

材

料中标人及国家电网公司四川藏区电网建设及灾后加固提高项目线路材料铁塔中标人，

2011

年中标总价为

26,165.23

万元。目前，上述合同已部分履行完毕，剩余部分正在履行

中。

公司与交易对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三、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中标总金额为

3,489.50

万元，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

2012

年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

响，但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四、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

本合同履行不存在法规政策、履约能力、技术、产能等方面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一月三十一日

股票代码：

002202

股票简称：金风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01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北京天润新能投资有限公司与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开发性金融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2

年

1

月

30

日，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公司

"

）全资子公司北京天润

新能投资有限公司（简称

"

北京天润

"

）与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国家开发

银行

"

）签署了《开发性金融合作协议》。本协议双方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构成关联交

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协议双方情况介绍

1

、甲方：

北京天润新能投资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91

号金地中心

A

座

20

层

注册资本：

4816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王海波

主营业务：项目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2

、乙方：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国家基础设施、基础产业、支柱产业的大中型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等

政策性项目及其配套工程发放政策性贷款业务；建设项目贷款的评审、咨询和担保业

务； 外汇贷款业务； 承销有信贷业务关系的企业债券及经人民银行批准的其他业务

等。

二、协议主要内容

1

、合作原则

双方合作坚持

"

规划先行

"

的原则。甲方邀请乙方参与其中长期发展规划的编制

工作，并将及时向乙方提供有关企业战略规划、投融资安排、重大事项等方面的信息；

乙方凭借其专业优势、体制优势和业绩优势，通过参与规划前期调研、课题研究、编制

论证等方式全面支持甲方的中长期发展规划编制工作。

2

、合作领域

（

1

）境内风电项目的开发、建设、运营；

（

2

）资产并购重组；

（

3

）金融产品合作：乙方可为甲方提供投、贷、债、租、证等金融服务。

3

、融资总量

根据甲方的业务发展规划和融资需求，以及乙方对甲方的信用评审结果，自

2011

年至

2013

年期间（原则上不超过五年），甲乙双方在各类金融产品上的合作融资总量

为

350

亿元等值人民币。

4

、协议生效：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三、协议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签署有利于将北京天润与国家开发银行优势资源相结合， 建立深度合作

的新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本协议的签署不会对公司业务独立性造成影响， 公司不会因本协议的履行而对

国家开发银行形成依赖。

特此公告。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

月

31

日

证券代码：

600656

证券简称：

ST

博元 公告编号：临

2012-08

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担保合同纠纷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因保证合同纠纷，原告卢赞对麦校勋、本公司提起诉讼，原告卢赞诉称：

2009

年

3

月

19

日，公司向卢赞出具了《还款担保书》，公司承诺对麦校勋控制的东莞市方达集团

有限公司对卢赞欠款共

2100

万元本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因东莞市方达集团有限公

司未履行还款义务，卢赞向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偿

还卢赞共计

24,272,879

元。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并于

2011

年

9

月

7

日开庭

审理。（请参阅本公司

"

临

2011-45

号

"

公告）。

二、法院判决情况

2012

年

1

月

31

日，公司收到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1

）金永商初字第

468

号、

595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如下：

1

、由被告麦校勋对主债务人东莞市方达集团有限公司尚欠原告卢赞的借款本金

合计

15117875

元及利息（至

2010

年

4

月

15

日止为

5219387

元，此后的利息以

15117875

元

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

、由被告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对因主债务人东莞市方达集团有限公司

尚未归还原告卢赞的借款本金

15117875

元及利息损失 （至

2010

年

4

月

15

日止为

5219387

元，此后的利息以

15117875

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

算）在

50%

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

、驳回原告卢赞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公司就本案有关情况的说明

经公司反复核实，公司从未出具过上述《还款担保书》。经过庭审，法院亦认定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

"

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

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

"

，此《还款担保书》未经股东大会决议，应属

无效，并认定原告对此担保未尽应有的注意义务，存在过错。然而浙江省永康市人民

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

条

"

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

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

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

"

的规定认定本公司应在

50%

的范围内

承担赔偿责任。对于本公司提出的未提供过担保的抗辩，法院认为与原告持有担保书

复印件、及公安机关的报案笔录、调查笔录（原告称担保书原件被盗）、麦校勋的录音

（复制品）等证据印证的内容不符，也与其在（

2009

）金永商初字第

2708

、

2709

号案件庭

审中对担保事实的认可行为相悖，不予采信；对于本公司提出担保书的印章与本公司

实际使用的印章不符的抗辩，法院认为与

(2009)

金永商初字第

2708

、

2709

号案中本公

司委托书上使用该印章的行为不符，不予采信。而根据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2009)

金永商初字第

2708

、

2709

号《民事调解书》，记载：

"

审理过程中，……原告为及时参加

与被告勋达投资拍卖财产的分配，原告经过与主债务人及担保人协商，愿意撤回对担

保人东莞市方达再生资源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起诉，并保留追偿的权利。本院审查后

认为，原告对该担保人撤回起诉，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也不影响其他担保人承担连带

责任后追偿权的行使，故本院准许原告撤回对其中担保人的起诉。

"

本公司及本公司

法定代表人（

(2009)

金永商初字第

2708

、

2709

号案开庭时间为

2010

年

1

月

11

日、

5

月

5

日，

委托书出具日为

2009

年

11

月

10

日， 时任董事长为任昌建先生） 从未收到过任何与

(2009)

金永商初字第

2708

、

2709

号案有关的传票或应诉通知书，也从未与原告卢赞进

行过任何形式的协商，也未曾参与过

(2009)

金永商初字第

2708

、

2709

号案的庭审，未向

任何法院提交过使用了与《还款担保书》印章一致的委托书，也未委托任何代理人参

加

(2009)

金永商初字第

2708

、

2709

号案诉讼。

公司将积极就本案进行上诉，以切实维护全体股东及上市公司利益。

四、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五、备查文件目录

1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1

）金永商初字第

468

号民事判决书；

2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1

）金永商初字第

595

号民事判决书。

特此公告

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二月一日


